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分期付款业务财政贴息条款及细则 

 

如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主卡持卡人

（以下简称“持卡人”）申请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信用卡分期贴息，请持卡人务必仔

细阅读本条款及细则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以粗体标注或红色字

体的内容）。如果持卡人不同意本条款及细则的相关内容，或

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解释，请及时联系本行信用卡客服

热线(400-800-3888)咨询，待充分了解并同意后再进行后续操

作。如持卡人点击确认/同意本条款及细则，即表示其已阅读、

知悉并同意遵守贴息条款及细则的全部内容。 

第一条 授权事项 

1. 在办理本次贴息申请业务存续期间，持卡人同意并授权顺德

农商银行收集、存储、使用其在本行开立的信用卡账户的交易

流水、交易对手方信息、交易时间、交易金额（以下简称“账

户交易信息”），用于顺德农商银行核实持卡人本人实际消费

用途和消费金额是否符合贴息条件、账单分期或总账分期业务

存续期管理以及按照财政贴息政策及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报送相

应信息。 

2. 本行有权根据《关于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有

关事项的通知（财金〔2026〕1 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规定及本条款及细则的约定对持卡人的消费情况、贴息金额



等结果进行审查认定，并以财政部门审核的结果作为贴息的最

终依据。 

3. 持卡人授权我行查询持卡人在顺德农商银行财政贴息已使用

额度，以便于本行审核确认持卡人是否满足申请贴息的要求。 

第二条 财政贴息范围及标准 

1.2026 年 3 月 19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持卡人使用

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正常消费，成功办理了账单分期或总账分

期业务，且当期分期利息账单日在上述期间的，对于其中实际

用于消费的部分,通过识别相关账户交易信息的真实性、合规性

后，可按通知的规定享受贴息。 

2.按照通知的规定，年贴息比例为 1 个百分点，按持卡人符合

条件的、实际用于消费的分期业务本金计算贴息金额。 

3.持卡人在顺德农商银行享受的贴息金额累计上限为 3000 元，

含所有个人消费贷款业务、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和总账分期业

务。 

4.在贴息结果确认后，持卡人符合贴息政策的，本行按照通知

及本条款及细则约定的贴息比例、贴息上限等计算分期业务贴

息金额总额及每期贴息金额，相应每期由财政承担的贴息金额

将直接入账在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中。 

第三条 财政贴息结果确认 

1.顺德农商银行将根据贴息政策及持卡人的消费金额、消费用

途等对持卡人是否享有财政贴息的资格进行审核，持卡人对顺

德农商银行的审核结果无异议。 



2.在贴息期限内成功批核且申请财政贴息及确认本条款及细则

的分期订单，方有资格享受财政贴息。持卡人享受的财政贴息

将会在申请贴息的信用卡账户的应还金额中进行扣减。 

3.如果分期订单提前清偿的，则对该笔业务不再进行财政贴

息。 

第四条 违约责任 

对持卡人办理的分期业务存在以下情况时，本行将停止贴息： 

1.持卡人信用卡账户状态异常； 

2.持卡人消费存在异常的； 

3.持卡人的该笔分期订单状态异常或者已提前结清； 

4.持卡人存在虚构交易、套取贴息资金等违规行为的，提供假

资质、假材料、假交易、假用途等或通过不法中介办理的； 

5.持卡人与他人合谋、恶意串通、套现、洗钱或有其他任何违

法、不诚信等行为的，或者不配合本行调查情况的； 

6.持卡人逾期未还足最低还款额的； 

7.持卡人出现违反《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账单分期条款及细则》、《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总账分期条款及细则》、《广东顺德农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领用合约》或本条款及细则等约定的情况； 

8.其他不符合通知及相关政策规定的分期业务。 

前述情形下，如本行向持卡人收取分期利息时已扣减贴息资金

的，本行有权追回贴息资金。 

第五条 免责声明 



1.持卡人知悉并同意以财政部门的最终审核结果作为贴息的最

终依据，并承诺分期本金仅用于符合政策规定的消费用途，且

提交的资料真实有效、合法合规。如持卡人提供虚假消费凭

证、伪造交易信息或套取贴息资金，本行有权扣减或追回已贴

息款项，并依法上报征信系统，由持卡人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

责任。 

2.若持卡人未向本行提供相关消费用途凭证核验，包括但不限

于消费发票、消费合同等，导致无法享受贴息的，本行不承担

相关责任。 

3.本行办理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未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

或个人代办。如持卡人因轻信非本行官方渠道的诈骗行为导致

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第六条 其他 

1.本条款及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未尽事项

依据《广东顺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广东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广东顺

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账单分期条款及细则》、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总账分期条款及

细则》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金融行业惯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本行信用卡章程、信用卡领用合约、本业务条款及细则等法律

文本可于我行官方网站(www.sdebank.com)查询。 

2.本行有权根据法律法规、政策及业务实际开展情况等，对本

条款及细则进行变更和修改，本行将提前公告或通知（本行有

权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予以通知，具体



可供选择的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公告、营业网点公告

等）持卡人。该等变更自公告确认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原版

同时废止。 

3.如对本贴息条款及细则存在任何疑问，持卡人可到顺德农商

银行各分支机构、登录顺德农商银行官方网站（网址：

www.sdebank.com）或致电客服热线 400-800-3888 进行咨

询或提出建议，也可通过上述途径对相关产品或服务过程出现

的有关情况进行投诉。 


